








锡市环表〔2024〕12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废物暂存间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由内蒙古智合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编制的《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废物暂存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废物暂存间建设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杭盖路南段859号，项目主要建设医疗废物暂存间1间，日储存规模为0.01吨，占地面积4平方米，用于储存感染性、损伤性医疗废物，暂存后委托锡林郭勒盟环建医疗废弃资源处置有限公司进一步处理。项目总投资为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万元，占比100%。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该项目属于允许类项目。经审查符合锡林浩特市总体规划，符合“三线一单”要求。
二、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的相关职责
（一）废气方面
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运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医废暂存间产生的废气，应当通过定期进行消毒杀菌、机械通风、加强周边绿化等措施，减少废气产生，运营期产生医疗废物应日产日清，暂存时间不超过24小时，确保各类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
（二）废水方面
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运行过程中无生产废水产生。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未增加生活用水，无生活废水产生。
（三）噪声方面
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加强机械设备的日常维护，老化和性能降低的旧设备应及时更换，以防止设备故障产生的非正常噪声。
（四）固废方面
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管理。按照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危险废物应通过落实“四专”管理（专门危废暂存间、专门识别标志、建立专业档案、实行专人负责），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建立管理台账等，切实推进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危险废物暂存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内蒙古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2）、《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等有关要求执行。
（五）进一步提高环保投入，提高周边绿化率。
（六）做好医疗废物暂存间的防渗工作。
三、执行“三同时”制度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要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要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四、其他要求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该项目建设期间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2024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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